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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 載 列 山 東 新 華 製 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本 公 司 」） 在 巨 潮 資 訊 網

（http://www.cninfo.com.cn）刊載關於建議非公開發行 A股(「建議 A股發行」)

攤薄即期回報填補措施的公告（「措施公告」），僅供參閱。

措施公告最初以中文編製，英文版僅供參考。英文與中文版本之間如有任何歧義，概以

中文版本為準。

於措施公告下「一、本次非公開發行攤薄即期收益的風險及對公司主要財務指標的影

響分析 -（二）對公司主要財務指標的影響」一段中，當期財政年度(即截至 2021

年12月31日的財政年度)扣除非經常性項目之前及之後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相關資料」）已作披露。相關資料載入公告乃根據中國適用法律及法規作出。

相關資料會構成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發布的公司收購、合併

及股份回購守則(「收購守則」)第 10條項下之盈利預測，但股東及其他投資者須留

意，相關資料及相關資料所基於的任何假設並非符合收購守則第 10條所規定之謹慎

標準進行編製，財務顧問、核數師或會計師亦並無按照上述第 10條作出匯報。 因此，

相關資料不應作為本公司任何未來盈利能力或其他財務狀況之預測而加以依賴。股東

及其他投資者於閱讀及解釋相關資料時及於評估建議A股發行的利弊及買賣或投資本

公司股票或其他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本公司已經向證監會企業融資部的執行董事(「執行人員」)申請豁免收購守則第 10條

載列的報告規定， 而執行人員表示有意給予豁免。



3

承董事會命

山東新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張代銘

董事長

中國淄博，2021年 4月 14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之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張代銘先生（董事長）

杜德平先生

賀同慶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潘廣成先生

朱建偉先生

盧華威先生

非執行董事：

徐列先生

叢克春先生

本公司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公告內發表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達致，而本公告並無遺漏

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內之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4

证券代码：000756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公告编号：2021-29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以

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于 2021年 4月 1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本次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较大幅增加，总股本亦相应增加。考虑到本

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无法确定，对 2021年度财务费用减少并不明显，

因此短期内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可能出现一定幅度下降。

本公告中公司对经营数据的假设分析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结合上述情况，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

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以下简称“《保护意见》”）以及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

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公

司再次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

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也作出了

承诺，具体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及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的影响分析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有所上升。短期内，在募集资金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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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尚不能完全得到发挥的情况下，公司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可能会受到一

定影响；从中长期看，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带来的资本金规模增长将有效促

进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公司将积极采

取各种措施提高净资产和资本金的使用效率，以获得良好的净资产收益率。

（一）主要假设

1、考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审核和发行需要一定时间，假定本次非公开发行

于 2021年 10月实施完毕，该时间仅为估计，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

的实际完成时间为准。

2、不考虑发行费用，并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发行数量为发行数量的上

限 36,284,470股，最终发行股数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为准，同时

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的上限

25,000万元。

3、公司 2020年度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32,485.96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29,079.00 万元，假设 2021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较 2020年增长 10%；

（2）与 2020年持平；

（3）较 2020年降低 10%；

4、假设不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

财务费用、理财收益）等的影响。

5、假设宏观经济环境、公司所处行业情况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6、在预测公司本次发行后净资产时，不考虑除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利润

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公司净资产的影响。

7、在预测公司总股本时，以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621,859,447股

为基础，2021年 1月因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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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A股股份 550.80万股，假设除上述事项和本次非公开发行外，不考虑其他

未来导致股本变动的事项。

8、上述假设仅为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

影响，不代表公司对 2021年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亦不构成盈利预测。投资

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

偿责任。

（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具体情

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股） 621,859,447 627,367,447 663,651,917

假设情形（1）：2021年净利润不增长

当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万元）
32,485.96 32,485.96 32,48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万元）

29,079.00 29,079.00 29,079.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52 0.51

基本每股收益（扣非后）

（元/股）
0.47 0.46 0.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52 0.51

稀释每股收益（扣非后）

（元/股）
0.47 0.46 0.46

假设情形（2）：2021年净利润增长 10%

当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万元）
32,485.96 35,734.55 35,73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29,079.00 31,986.90 31,9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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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57 0.56

基本每股收益（扣非后）

（元/股）
0.47 0.51 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57 0.56

稀释每股收益（扣非后）

（元/股）
0.47 0.51 0.51

假设情形（3）：2021年净利润下降 10%

当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万元）
32,485.96 29,237.36 29,23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万元）

29,079.00 26,171.10 26,171.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2 0.47 0.46

基本每股收益（扣非后）

（元/股）
0.47 0.42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2 0.47 0.46

稀释每股收益（扣非后）

（元/股）
0.47 0.42 0.41

关于测算的说明如下：

1、公司对 2021年度净利润的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

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

任。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发行完成时间仅为预计，最终以经监管部

门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3、在预测公司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时，未考虑除拟募集资金总额、净利润

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公司提醒投资者，上述分析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本次发行尚需监管部门

核准，能否获得核准、获得核准的时间及发行完成时间等均存在不确定性。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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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的影响。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股本及净资产将相应增加，但是，

公司的净利润短期内增长幅度可能会低于股本及净资产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本

次发行后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

下降，特别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关注公司本次发行后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三、本次非公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

1、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提高抗风险能力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51.43%，与同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相比，公司资产负债率长期处于较高态势，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公司整体的资金和负债状况。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完成

后，将增加公司资本金，降低财务费用及资产负债率，补充流动资金，优化公司

资本结构，进一步改善财务状况，降低财务风险，提升抗风险能力。

2、补充营运资金，为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截至 2021 年 3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总额 91,361.74万元，其中银行

存款为 78,799.10万元。

公司在日常经营中需要保有一定量的货币资金用于原材料采购、产品研发、

生产及支付员工工资等方面，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增长，公司对流动资金的

需求也将相应增加。目前，公司主要通过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方式解决流动资金

需求，资产负债率较高，公司有必要通过股权融资方式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支持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发展。

3、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为下一阶段战略布局提供保障

当前，公司正处于优化产业布局的关键阶段，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战略发展

至关重要。公司在资金实力得以增强后，将持续推进大制剂、大研发、国际化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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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完善内部改革及基础管理，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4、控股股东子公司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彰显其对于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信

心及支持

本公司控股股东计划通过子公司华鲁投资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体现了

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予以坚定支持的决心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有利于保

障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随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注入，公司的财务状况将有所

改善，抗风险能力将增强，有利于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以及后续经营的持续运作，

也有利于维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实现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四、公司采取的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

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采取多种措施保证此次募集资金有效使用、有

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提高未来的回报能力，具体措施包括：

（一）加强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制订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使用、用途变更、管理与监督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为保障公司规范、有

效使用募集资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定期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审计，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

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

险。

（二）加强公司治理水平，以制度保障公司的发展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

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作出科学、迅速和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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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

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严格执行分红政策，保障公司股东利益回报

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精神和规定，

公司在充分考虑对股东的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成长和发展的基础上，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制定了《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进一步明确和完

善了公司利润分配的原则和方式，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

股票股利的分配条件，完善了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以及利润分配政策

调整的决策程序。

未来，公司将继续严格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增强投资者回报的监督与管理机

制，确保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保护，努力提升股东回报水平。

（四）加强技术研发，推动创新发展

全面实施“大研发战略”规划，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加快科研体制

机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研发体系和研发平台建设，进一步充实完善研发管线中疼

痛控制类、心脑血管类、抗肿瘤类等新药，加速制剂新技术应用，进一步提升高

端给药系统，实现抗体药物、重大创新药物的突破。

高效整合现有资源，加快后续产品特别是重点品种一致性评价工作，争取获

得阿莫西林胶囊等 4个以上一致性评价批件。

五、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

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

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规定和精神，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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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

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

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未来公司如实施股权激励，本人承诺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若国家及证券监管

部门作出关于上市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本承

诺不能满足国家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国家及证券

监管部门的最新规定出具承诺；

7、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本人若违反本承诺或拒不履行本

承诺，本人同意国家或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

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六、公司控股股东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

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

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规定和精神，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公司控股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1、本公司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若国家及证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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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作出关于上市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本承

诺不能满足国家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按照国家及证

券监管部门的最新规定出具承诺；

3、本公司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以及本承

诺，若违反本承诺或拒不履行本承诺而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愿

意依法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15日


